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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市區重建策略》檢討 

「構想」階段聚焦小組討論摘要「構想」階段聚焦小組討論摘要「構想」階段聚焦小組討論摘要「構想」階段聚焦小組討論摘要 
 
 

日期： 2009年 1月 14 (星期三) 
時間： 下午 2時 30分至 4時 30分 
地點：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181號新紀元廣場低座 10樓 
參與人士類別： 市建局董事會及《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委員會 
參與人數： 14人 

 
 
市建局代表譚小瑩女士簡介《市區重建策略》檢討背景後，主持人麥黃小珍邀請與

會者發表意見，要點如下： 
 
 
1 市區重建的規劃 
 

1.1 市區重建應該是市區整體規劃的一部份。每個地區應保留一些引以自豪的
文化，例如粵曲。應考慮容許個別地區保存或建立地區特色。事實上，現

今市民所要求的保存地區網絡與本地文化跟傳統的文物保育做法有所不

同。 
 
1.2 基礎建設可配合或協助社區發展，有助地區經濟增長。舉例來說，半山區

興建行人電梯後，增加了不少人流。 
 

1.3 從經濟及商業活動角度來看，應讓中小企在社區內有生存空間。若某區在
重建後只發展大型商業綜合設施，中小企則難以跟大企業競爭，最終只有

遷離該區。 
 
1.4 建議在不收購業權下，為居民在原區提供較佳居住環境。 
 
1.5 市區更新面對的另一困難是區域性的城市規劃與根據《市區重建策略》規

劃兩者之間的關係問題。 
 

 
2 全面諮詢及廣泛收集意見 
 

2.1 香港有一批經常來港及作短期探訪/考察的專才，應設法收集這群流動人口
的意見。 

 
2.2 應留意非本地的意見及調查，例如國內的《第一財經雜誌》曾於去年十二

月對香港及其他城市進行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在文化及保育項目方面，排

名較差。 
 

2.3 《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督導委員會不應只重視倡導團體的意見，亦應考慮



 

 2

市區重建局（市建局）轄下《市區重建策略》檢討委員會的意見。 
 

 
3 確定市區重建的目的 
 

 
3.1 應確立政府對市區重建的重視程度及市民的看法。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極

其重要，例如與運輸及房屋局合作，往往可事半功倍。建議成立跨局架構

以推動市區重建事宜。 
 

3.2 檢討的一個重要前提是：「我們希望有一個怎樣的城市？」。一個平衡發展
的城市，不能單看經濟發展因素，文化因素亦很重要；持續發展是一個重

要概念，而良好的生活質素是其中的重點。 
 

3.3 從社會學及文化角度來看，市區重建應「以人為本」，要考慮居民對社區的
感情，不能只從技術方面考慮，亦不能將個人的價值判斷強加於居民身上。 

 
3.4 應找出市區重建問題的所在及就處理有關問題達成共識。舉例來說，市區

重建應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至那個水平？是只想翻新樓宇的外貌令其更美

觀，還是改善居住環境？應是後者，藉市區重建改善居住環境是極其複雜

和艱巨的。 
 

3.5 雖然沒有既定和切實可行的方法衡量市民的居住條件，但是市民實際的居
住和生活問題應是市區重建所關注的核心。 

 
3.6 建議將問題量化，例如調查單位擠逼情況、現今沒有自來水供應的居所的

百分比，好讓市民知悉現況後，按問題的嚴重程度列出處理的優次。 
 
 
4 市區更新計劃的透明度/公眾參與性 
 

4.1 市區更新面對多方面的困難，包括保密與透明度之間的矛盾。市建局是公
營機構，應增加一些現在可能被視為機密的資料的透明度，以爭取公眾的

尊重與信任。此外，由於未來的市區更新必須考慮宏觀的城市規劃，政策

保密也會防礙區域性的宏觀城市規劃。另一方面，增加透明度亦牽涉市場

投機等問題，需要考慮。 
 

4.2 市民要求盡早參與市區重建，但必須在保密與透明度之間取得平衡，方可
實現。如能從較宏觀角度進行討論，訂出市區更新選區的指引，解決保密

問題，便可由下而上作區域性的規劃，讓市民盡早參與市區更新。這樣，

市區更新的工作便可在更得到居民認受的情況下進行。 
 
5 市建局財政自給 
 

5.1 以現時的角色和運作來看，市建局達致財政自給是不可行的。故應改變機
制，例如政府向市建局提供更多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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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市建局的角色及賠償、收購模式 
 

6.1 應重新界定市建局的角色。 
 
6.2 市建局在重建及發展方面似乎享有專利。但市民未必認同市建局繼續享有

這專利，反而認為市建局可仿效金融管理局作市區重建的管理者。 
 

6.3 在賠償方面，很多市民仍感不足。「樓換樓」及「舖換舖」的建議仍有很多
問題及細節需要考慮，現階段並不可行。賠償模式必須再作檢討，否則這

會持續是抗爭的源頭。 
 
6.4 現行的七年樓齡賠償政策雖然慷慨，但卻不是所有人也樂於接受，例如業

主們或有意自行重建物業。市建局其實可以擔當一個「促進者」的角色，

鼓勵市民在滿足若干條件後自行聯絡市建局協助重建其物業，但這可能會

影響規劃。 
 

6.5 讓業主參與重建計劃有其難處，但值得再深入研究。 
 

6.6 面對社會對發展密度的關注，未來重建項目不容易達到財政自給，要重新
考慮現有賠償準則。 

 
 

 


